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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
候选学校公示启事

根据自我检查、自愿申报、逐级推荐的程
序，省文明办、省教育厅对各市县、省属各高校
和中等职业学校等推荐申报的第一届全国文
明校园候选学校进行了实地考评和综合评审，
评出拟向中央文明办和教育部推荐申报的我
省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候选学校5所（其中1
所高校、1所中学和3所小学），现将候选学校
名单向社会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公示时间：2017年8月11日至8月17日
监督电话：65371533、65363711（传真）
电子邮箱：hnswmb@163.com

海南省文明办 海南省教育厅
2017年8月11日

海南省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
候选学校名单

海南大学 海南中学 海口市琼山第五小学
东方市铁路小学 五指山市第一小学

■ 新华社记者 李金红 卜多门 陈思武

黄有良老人终究没有等来她大
半生都希望得到的道歉和正义。

一间小瓦房，成为中国大陆最后
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
者黄有良人生旅途中的终点。饱受
屈辱与沧桑的这位老人，12日在海
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
的家中离世，终年90岁。

黄有良的离世在当地并未掀起
波澜。

在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
日当天，她的葬礼在乙堆村举行。

灵堂设在小儿子胡仁富家的客
厅里。屋外院子里摆放了一排花圈，
其中有来自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
中心和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
列馆的代表献上的花圈。

除了亲属，还有同村三四十位乡
亲、上述机构的5名志愿者、几名记者
及一名当地新闻官员出席了她的葬礼。

随着黄有良老人离世，中国大陆
所有“慰安妇”原告均已逝世。自
1995年起，中国大陆24位“慰安妇”
幸存者作为原告、在4个起诉案中控
告日本政府，全部败诉。

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统计，目前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慰
安妇”幸存者仅剩14人。其中，4人
生活在海南。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
20万以上的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
的性奴隶。

越翻越薄的历史

在黄有良离世前的一星期，新华
社记者探访了老人，见证了她在人世
的最后时光。

黄有良患有严重风湿，体重不足
40公斤，生前已经不能下床，只能蜷
缩在一张漆色脱落的木床上。屋内
物品、家具并不多，一张木桌上零散
放着三个塑料盆和碗筷等生活用品，
墙上一根细绳上挂着几件老人的衣
服，拐角处一部轮椅已落满灰尘。

离黄有良家约50公里远的另一
位受害者、本号镇宿风村的卓天妹情
况也不容乐观，今年92岁的她已卧
病不起。

12天前，傍晚时分，当看到记者
的镜头，卓天妹试图坐起来说些什
么，但她的喉咙里总有一口痰卡着，
喃喃自语了几句黎族方言后，便没有

了力气，很快躺下。儿媳陈玉琼说，
几天前老人气喘加重。

“这是越翻越薄的历史。”从事
“慰安妇”调查20余年的志愿者陈厚
志叹息，海南仅存的4名“慰安妇”幸
存者均已过90岁。

令人发指的罪行

从1993年起，原海南省委党史
研究室巡视员符和积开始实地调研
并记录日军侵琼暴行，“慰安妇”幸存
者也开始走进他的视野。

符和积调查记录黄有良的“慰安
妇”经历时，黄有良一直缄默不语，只
在征得丈夫同意后，她才鼓起勇气，
道出往事。伤疤被撕开后，黄有良痛
哭流涕，数夜难眠。直到那时，儿子
才第一次知晓，原来自己的母亲就是
曾在电影中看到的“慰安妇”。

据符和积耗时3年撰写的《铁蹄
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
一书记载，1941年，日军入侵了黄有良
的家乡。当年10月，15岁的黄有良在
收割水稻时被日军撵至家中并遭到性
侵。之后日军夜夜上门，她只好躲进了
邻居家。找不着人的日军就对黄有良

的父母拳打脚踢，黄有良只能放弃躲藏
和反抗。转过年，日军将她抓进了“慰
安所”，年轻的黄有良在那里受尽欺
凌。不少同伴因不堪折磨而自杀。

暗无天日的生活过了两年，一位
村民壮着胆子向日军谎称黄父去世，
央求放黄有良回家奔丧，她这才逃离
了“慰安所”。之后，家人在村里起了
两个坟堆，假装是自杀的黄有良和其
父的坟墓。随后，一家人连夜逃往
100多公里外的保亭。

卓天妹的情况更为悲惨。在四
年时间里，卓天妹除被迫充当“慰安
妇”外，还要给日军挑水、洗衣、煮饭。

据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统计，
二战期间，全球至少有40万妇女被
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其中，中国就
占了20万以上。

不该忘却的记忆

91岁的李美金和92岁的王志凤都
住在澄迈县中兴镇土龙村。由于媒体
采访和外界关于“慰安妇”的调查，她们
的“慰安妇”身份近些年才被村民知晓。

1940年，王志凤在澄迈县山口
村家中被日军强掳，关押在附近的大

云墟据点。一年后，李美金在澄迈县
茅圆村被掳，关押在日军设在隔壁临
高县加来机场的据点。

日军投降后，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两位女孩再也没有提过自己的这
段经历，都选择偷偷嫁人，恰巧都远
嫁到了土龙村。

家住万宁市大茂镇进坑村、91
岁的陈连村身体状况略好一点。虽
然她还能做家务，但单靠自己，再也
走不出自家大院。

王志凤老人偶尔会喃喃自语。
老人说，假若还能见到曾经伤害她的
日本人，她一定会问他们为什么要这
么做，“但我现在上哪找他们去？”

记者问她，是否会接受这些日本
人后代的道歉。“我会接受，但我一定
要告诉他们，你的爸爸、爷爷曾经做
过什么。”她说。

当年最早一批开展海南“慰安
妇”调查的符和积已经68岁了。他
不知道今年5月份另一位赴日上诉
的“慰安妇”幸存者陈亚扁已经逝世。

“还有一些健在的，只是年岁已高，
记忆模糊了。这是不该忘却的记忆。”
他说。

（据新华社海口8月14日电）

“慰安妇”幸存者黄有良去世后，她的儿子表示

“我会继续帮母亲把官司打下去”

禁毒，我们在行动

三亚力争今年底前
禁毒实现多个“100%”

本报三亚8月14日电（见习记者陈奕霖）记
者今天从三亚禁毒三年大会战第一阶段总结表彰
大会上获悉，今年8月-12月，三亚市将开展三年
大会战2017年“秋冬攻势”和“5·14”毒品查缉专
项行动，在年底前实现对市内沿海码头、重点船舶
及船员管控率达到100%等多个“100%”。

以打开路、打防结合，多措并举将“八严”工程
各项工作推向深入。今年下半年，三亚将增加查
缉力量打击贩（运）毒团伙，全力以赴破获一批公
安部和省级毒品目标案件。

在“严堵”工程方面，三亚将提高港口、码头、
机场等重点部位的检查频度，加强海域和沿海地
区陆地控制力度，实现对市内沿海码头、重点船舶
及船员管控率达100%。针对物流寄递业渠道贩
毒活动，三亚将严格落实实名登记、开封验视、X
光机安检“3个100%”措施。

此外，三亚还将在“严管”、“严教”等多个方面
加大力度。力争在2017年底前实现社区戒毒社
区康复执行率达到85%以上，市内吸毒人员出所
必接率达到100%，以及举办全市学校开展毒品
预防教育师资分级培训完成率 100%，建设市
（区）级禁毒教育基地完成率100%。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通讯员 陈思国

今天，是世界第五个“慰安妇”纪念
日，也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
府的“慰安妇”幸存者黄有良葬礼举行
的日子。两天前的夜晚，黄有良老人在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的家中
离世。她用一生等待日本政府道歉。

今天下午葬礼结束后，黄有良的
小儿子胡仁富独自一人坐在灵堂前，

“我们都知道母亲是带着遗憾走的。”
他说。

胡仁富说，从年幼至今，黄有良
从未向他们提过自己的那段遭遇。

“从我记事起，就记得母亲常遭到一
些人的嘲讽，但母亲一直告诉我们，
无论别人说的是对是错，都不要和他
们争论了，我们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
母亲会受到嘲笑。”胡仁富说。

“我们当时都不支持，但她坚持

要去。”胡仁富说，2001年，得知母
亲要与其他的海南“慰安妇”受害者
一起赴日起诉，要求日本政府谢罪以
恢复名誉时，自己并不理解母亲，“总
担心那些事传出去对子孙影响不好，
后来我们都理解了，就支持她去。”

2001年7月16日，黄有良、陈亚
扁等8名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
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至
2010年三审结束，中国原告败诉。

2001年，在陵水一文化站工作
的胡月玲作为黎语翻译全程陪同黄
有良赴日打官司。

“一听到败诉，她就哭了。”败诉后，
胡月玲与律师一起到老人家中告知判决
结果，之后的那几天，老人总是闷闷不乐，

“这些年，每次去看她，她总是问我，什么
时候才能解决这件事。”

胡仁富告诉记者，虽然官司败诉
了，但之后的日子里，时常有专家学

者、媒体记者前来看望母亲。人生最
后的时光，老人的身体状况渐渐变
差，但每次有人前来探望，她总是坚
定地表示，希望能在自己闭眼前讨回
公道。“如果可以，我会继续帮母亲把
官司打下去。”胡仁富说。

“希望人们能继续帮她们把官司
打下去。”从事“慰安妇”调查20余年
的志愿者陈厚志，强忍着眼中的泪珠
呼吁。 （本报椰林8月14日电）

越翻越薄的历史
——海南最后5名“慰安妇”采访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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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成林

老人独居，生活艰难，而子女却不
尽赡养义务，在子女孝道缺失之下，老
年人权益如何保障？日前，屯昌以“法
治”促“德治”的做法，为当前的老人赡
养问题，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据
本报报道，4月至7月，屯昌开展了为
期3个月的“关注老人赡养问题”排查
调解行动。对不赡养老人的子女，工
作人员多次到其家中说情、说理、说
法，随着一份份赡养协议的签署，人们
的养老观念逐步改变。

尊敬老人、赡养老人，是一项传统
美德，但现实中，一些子女由于种种原
因，却置孝道于不顾，让老人的晚年生
活徒增凄凉。事实上，尊老养老，不仅
是道德问题，同样也是法律问题，道德
的约束力倘若失之于疲弱，就要用法
律的刚性予以弥补。屯昌以一份具有
强制执行力的赡养协议书，来解决老
人赡养问题，正是以“法治”呵护“德
治”、护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
生动实践，值得借鉴。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赡养问题
的个案正是不少老年人晚年难以安
放这一现象的体现。据南国都市报
报道，当前，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异
地就业的普遍化，部分老年人被推

在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离开家乡，
跟随子女，成为“老漂族”，却难以适
应外地生活；而留守老家，远离子
女，又难掩独守空巢的孤独。人们
的家庭生活逐渐改善，可老年人的
晚年幸福却遭遇尴尬，这是赡养协
议外同样需要思考的问题。

共性问题需要协力解决。老人们
的晚年幸福，需要社会各方合力托
起。就全省来看，从机构养老，到社区
养老，再到居家养老，老年人晚年的生
活选择日渐增多；从综合文化站的设
立，到城市公园的完善，再到各类文娱
活动的举办，老年人晚年的生活也逐
渐丰富。养老公共服务的完善，正是
提升老年人归属感、幸福感的重要举

措，我们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把海
南打造成为更美好的“宜养”之地。

然而，从老年人的角度来看，他们
中的多数，打心眼里还是喜欢和子女
同住。子孙绕膝，乐享天伦之乐，依然
是老人们心底最朴素的愿望和诉求。
基于此，社会、政府虽然可以“替天下
儿女尽孝”，却难以实现对老年人的精
神赡养。而相比于物质上的富足，老
年人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寄托。面对
保健品推销，老年人为何频频陷入“温
柔陷阱”，原因就在于精神上的孤独，
这反映了老年人对家庭温情的渴望。

由此来看，子女签订赡养协议、为
老年人提供物质支持，还只是履行赡养
义务的第一步，除此之外，对老年人的

精神赡养更显关键。古语言“父母在，
不远游”，反映了古人对孝道的重视。
当今时代，迫于生活压力，“不远游”或
许不太现实，但“常回家看看”总是可以
做到的。常言道，远隔千里的汇款，不
如子女和老人“一碗面的距离”。作为
子女，我们要换位思考，充分照顾老年
人的精神需求，给他们多些陪伴、关怀。

老年人是社会的重要群体，他们
为社会“发过光”“散过热”，晚年时理
应获得更多的关怀和照顾。我们要借
助家庭、社会、政府多方合力，通过多
种方式织密老年生活的保障网，为他
们送去“稳稳的幸福”，让他们在物质
与精神的双重保障中，更有尊严、优雅
地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

让老年人享受“稳稳的幸福”
■ 叶昊鸣 樊曦

暑期是旅游旺季。人在旅途，安全始终是第
一要务。如何保障游客的安全问题，是全社会必
须答好的一道必答题。

最近，四川九寨沟发生7.0级地震，甘肃景泰
黄河石林景区突发暴洪致296名游客被困，陕西
安康京昆高速发生特别重大交通事故……极端自
然灾害与交通事故均严重威胁游客出行安全，必
须引起高度重视。

旅游、交通、公安等相关部门要主动担责，对
热点景区、热线路段加强安全督查，保障各项规章
制度能够切实落实到位；对运营的公共交通工具
进行排查整顿，杜绝车辆带病上路；对交通基础设
施要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发现道路标识不清、危桥
危路等隐患要及时进行整改，防止因管理不到位
造成事故。

司乘人员是保障旅客安全的重点环节。司
机手中的方向盘，直接决定旅客安全。心存侥
幸、有禁不止，往往是引发安全事故的祸根。交
通安全法规要“上墙”，更要“走心”。司乘人员要
不折不扣地执行各种安全规章制度，不应以任何
理由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相关管理部门应严
查司乘人员落实安全规章的情况，对违法违规者
从重处罚。

针对近期极端自然灾害多发的情况，各级
政府部门应着力提升应急能力。相关部门需进
一步完善应急预案、组织应急演练；气象、地震
部门要加强预警和监测，密切防范各类灾害的
发生；灾害发生后应秉持“救援为主，疏散为重”
的理念，对游客进行救援、疏散，以最大限度减
少人员伤亡。

珍爱生命，从我做起，这是保障个人安全的
重点。广大游客要增强安全观念、树立风险意
识，严格遵守各类规章制度；发现违规司乘人员
和各类安全隐患，要敢于说不，勇于举报，切实维
护自身权益。

安全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只有全社会齐心
合力，“人人保安全，个个讲规矩”，方能筑牢安全
之堤，铺就平安旅途。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上海市
民徐小姐反映，8月1日晚，她与丈
夫一同前往一家名为“狼来了碳烤
羊腿”烧烤店就餐。在吃到的部分
花蛤里，看到有黑色的煤渣样物体，
当时她向店员反映这一问题，对方
态度却非常恶劣地说，我们店里就
这样，整个市场都这样，没有一家干
净的。目前，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
已着手处理相关投诉情况。

按理说，顾客指出了菜里的问
题，店家就要认真对待，及时查找
原因。可该店员倒好，非但不思反
省，竟还理直气壮回怼顾客，甚至

大言不惭地说“没有一家干净的”，
服务意识哪去了，商家道德哪去
了？如此应对无疑是自砸招牌。
这一现象虽是个例，但却揭示了餐
饮业存在的共性问题，一些店家在
食品安全上，不去找主观原因，反
倒左右推脱，其结果无疑是自毁形
象。这正是：

烧烤店里吃烧烤，
烧烤餐中现煤渣；
店员强词又歪理，
可惜尽把招牌砸。

（图/朱慧卿 文/张成林）

菜不干净还有理？

交通违章“减分券”
不值得提倡

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实时举报交
通违法行为，查实后除获得微信红包奖
励外，视违法情形差异还能获得交通违
章“减分券”，在举报人交通违法时可以
抵扣。近日，浙江省台州市交警部门推
出的举报违章奖励“减分券”，引发争议。

作为一种“全民联动”整治交通
违法行为的手段，其初衷不错，但无
论从执法效果还是从社会效果来看，
皆有不妥。从法理来看，按照现行法
规，市民拍摄图像，不能作为处理依
据。就执法效果来看，此举可能会出
现“钓鱼举报”现象，举报者会故意诱
使司机违法，而且驾车途中，玩弄手
机，无异于在纵容危险驾驶。从社会
效果来看，举报者通过举报违法行
为，来减轻自己违法时的法律惩罚，
如此势必损害执法机关的公信力。

执法创新，从根本上讲，也需要依
法，而不能突破法律尺度。即便是作
为执法的辅助手段，缺失应有的规范，
也会造成执法乱象，毕竟执法不能打
折。因此，交通违章“减分券”不应视
为执法创新，理当叫停。 （杨玉龙）

■ 邓瑜

暑假过半，在夏令营市场上，短
期海外游学夏令营十分火热。十余
天的游学，价格动辄数万元。学校为
什么如此热衷于组织价格高昂的暑
期游学？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的游
学机构与学校之间有一条潜在的利
益链。一些游学机构坦言，组织这些
项目，学校能从每个学生的花费上得
到的提成通常在 5%－7%之间，而带
队老师获得免费出境的机会，也成为
游学项目的一个潜规则。（8月14日
《北京青年报》）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学传统
古已有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利
用暑假把孩子送到国外长长见识、开
阔视野，确实大有裨益。然而，就目前
海外游学项目来看，大多以学习之名
行旅游之实。同样的时长、类似的行
程，冠以游学之名，往往能多报价一万
元。家长期盼孩子能“读万卷书”，而
部分学校与游学机构看中的不过是

“行万里路”的商机。针对性不强、行
程走马观花、购物景点一个不落，再加
上孩子的外语交流能力较弱，许多海
外游学大多游而不学、流于形式。

如果家长自主选择游学项目，必
然会货比三家，选择行程最优、价格
最实惠的项目。但学校组织，往往只
此一家。虽说全凭自愿，但在尚未树
立正确价值观的中小学生那里，在家
长跑偏的“起跑线教育”中，这种自愿
更像是一种精神裹挟。学校的职能
是教书育人，组织游学也应以教育为
目的，然而，游学机构与学校之间建
立起来的潜在利益链，却让游学变了
味，成为了一种牟利工具。

去年，教育部等11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
见》，其中所提及的“研学旅行”并非
特指“出国游学”，而是要“结合当地
实际”，让广大中小学生在研学旅行
中实地感受祖国大好河山，感受中华
传统美德。可见实际执行是变了调、
走了样。要遏制这一局面，除了学校
及老师要加强“自律”外，还需对游学
加强监管和规范，对违规学校，要追
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严明处罚机制。
如此，才能给海外游学热泼上一盆

“冷水”，让游学真正回归“游而学”。

“海外游学”岂能沦为牟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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